瑞丽市森林公安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第一部分   瑞丽市森林公安局概况
 
一、 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瑞丽市森林公安局的部门职能是负责查处全市范围内的森林和野生动物案件；加强对所属林区派出所领导、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组织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自觉性。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2016年，瑞丽市森林公安局在市委、市政府、市林业局、市公安局和上级森林公安机关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部署要求，抢抓机遇，开拓进取，攻坚克难，扎实工作，确保了林区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有力保护了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安全，全市森林公安事业在实践中取得新的发展。
一、全市森林公安工作简要回顾
（一）坚持责任担当，细化措施，林区维稳能力进一步提升。一是全市各级森林公安机关以林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为目标，不断强化政治担当，增强责任意识，坚决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森林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始终把维稳措施细化、责任实化，强化督导、狠抓落实，坚持林区维稳常态化，加强对林区涉林重点场所、偏僻场所的清查检查，确保了林区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二是在治安形势复杂的重点林区以及各类重大节日安保活动中，全市森林公安包点、包面、包重点场所承担维稳任务，全力协助地方公安执行维稳任务，为全市林区发展稳定大局作出了一定贡献；三是以安全防范为重点，认真落实值班备勤制度，强化应急处突演练，不断完善应急处突预案，建立了与当地综治维稳部门、公安机关联动协作配合的应急处突机制，有效防范了各类突发性（案）事件。
（二）坚持高压严打，多措并举，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进一步保护。全市森林公安机关紧紧围绕涉林违法犯罪的突出特点和规律，始终保持对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严打态势，适时开展一系列打击涉林、野生动植物及制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查处、破获各类涉林案件198起，其中查处行政案件183起，破获刑事案件15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204人次，收缴各类木材283.112立方米，国家珍贵树种小叶紫檀5016公斤，木炭475.49吨，鸡血藤0.53吨，树香木碎片3618公斤，藤香木957.6公斤；野生动物制品穿山甲甲片42公斤，大象皮438.2克，解救活体穿山甲4只，豪猪2只，野生鸟类鹩哥530只，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76.6万元，有效保护了全市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安全。
[bookmark: _GoBack]（三）坚持政治建警，依法治警，队伍良好形象进一步彰显。一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通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筑牢纪律防线，打造优良警风；二是注重源头预防和治理，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各类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事件，打牢全局民警廉洁从警和拒腐防变意识；三是加强督察工作。以“枪、车、酒、赌”为重点，结合节假日、敏感时期的值班备勤工作和重大警务部署等的落实，开展专项警务督察工作，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到了实处；四是切实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通过组织民警120余人次参加了本局及上级举办的执法勤务类民警警衔晋升培训、保密工作培训、林区警务信息系统培训等各类业务培训，进一步推动了队伍正规化建设，强化了基层民警执法执勤业务综合素质。
（四）坚持落实制度，示范引导，执法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强化。一是加强执法主体素质建设。由法制部门组织开展了以远程教育为主、自学为辅的多层次、多主题的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培训，截至目前，全局除1名新招录民警以外取得初级执法资格等级的有32人，取得中级执法资格等级的有10人；二是强化内部执法监督。建立法制员初审制度，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加强案件三级审核机制，严把案件质量关，维护民警和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三是规范执法场所使用。大力推进执法场所后续改造进度，严格落实内部安全管理规定和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使用管理“四个一律”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确保执法安全，通过自筹及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20余万元，用于派出所的执法场所后续改造，目前局机关及莫里派出所已完成执法功能区改造并投入使用；四是建立动态考评机制，深入开展执法质量考评，先后开展执纪执法教育整改、取保候审突出问题整治、执法检查“回头看”、警车及涉案车辆管理、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以及立案突出问题整治等专项治理，有效整改了执法隐患。
（五）坚持信息主导，强化应用，森林公安信息化建设取得新突破。一是对全市各级森林公安机关信息化业务需求、工作机制、工作流程进行调研和梳理，积极开展应用系统建设强力推动信息化建设，从人才配置、应用培训、制度建设等方面对信息化建设作出规划；二是进一步规范森林公安警综平台的案件录入，制定了《“警务信息综合应用平台”三情四网数据采集录入规范》、《警务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案件录入规范》，规范统一了信息采集录入标准和案件办理标准，实现了全市森林公安基础数据网上录入和刑事、林业行政案件网上办理；三是组织开展了森林公安机关基层基础信息大采集行动，已采集录入各类案件198起，其中林政案件183起，刑事案件15起，采集犯罪嫌疑人指纹信息204条，执法记录仪影像资料250条。
 
二、部门基本情况
 
瑞丽市森林公安局为正科级机构，实行林业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党政工作以林业主管部门管理为主，公安业务工作以公安部门管理为主。共设5个内设机构：办公室、政工监督室、法制室、治安中队、刑事侦查中队。下设5个派出所：勐秀派出所、弄岛派出所、莫里派出所、户育派出所、畹町派出所。瑞丽市森林公安局共核定编制数43名，其中：行政编制39名，工勤编制4名，现有在职人员38人，退休人员9名。

  第二部分   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657.68万元，财政拨款收入644.73万元，占本年收入的98.03%，其他收入12.95万元，占本年收入的1.97%。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641.5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41.51万元，占总支出的100%。
按照经济科目分类：工资福利支出461.28万元，占总支出的71.90%，商品和服务支出97.82万元，占总支出的15.25%，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8.44万元，占总支出的12.85%。
按功能科目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6万元，占总支出的0.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7.4万元，占总支出的10.5%，农林水支出568.23，占总支出的88.58%。
 
 三、机关运行经费说明
 本部门201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92.99万元，比2015 年减少32.26万元，降低28.05%。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经费开支。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瑞丽市森林公安局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8万元，支出决算为3.78万元，完成预算的47.25%。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1.57万元，完成预算的19.25%；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2.21万元，完成预算的55.25%
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3.78万元，比上年减少1.32万元 ，减少26.01%，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上年减少1,82万元，减少53.7%，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增加0.49万元，增加了28.5%）。
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大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节约措施的执行力度大，并根据工作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各项制度，认真统计各项数据，保障行政成本控制制度、厉行节约工作。
公务接待费增加的原因是：1、为了林区治安的稳定，今年加大了打击力度，同时有关部门及上级的检查、考核相对增多；2、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投入不少费用，所以公务接待费比去年同期比较增加。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57万元，占41.53%；公务接待费支出2.21万元，占58.47%。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支出数为0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1.57万元。主要用于执法办案车辆（林区巡逻）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2016年度，瑞丽市森林公安局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6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2.21万元。接待29批次，接待人次273人，主要包括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协助跨县市森林公安办案接待等。
五、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7.8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1.67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6.18万
元。
 六、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1、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1）年末结转和结余38.82万元，比上年16.16增万元，增71.28%，财政拨款年末结转和结余28.13万元，比上年增8.03万元，增加39.99%。占支出预算调整数的11.68%；
（2）基本支出年末结转和结余38.82万元，比上年增16.16万元，增71.28%，项目支出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3）年末结转和结余比上年增加的原因是：资金按工作进度使用。
2、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年末资产总计1198.08万元，比上年增23.91%，增加原因是从其他单位划来四辆车。年末负债为73.43万元,上年增加511.92%。主要原因为收存取保候审金增加。
 
   七、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
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3、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三公”经费：指各部门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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